
文 摘

今年物价涨幅

将略低于去年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徐连仲

撰文认为，今年的物价涨幅仍将延续

1996 年的走势，保持在较低水平平稳

变化，全年物价涨幅约为 6 % 左右，略

低于去年水平。
影响 1997 年物价走势的主要因素

有：①1997 年物价涨幅的翘尾因素小

于 1996 年，全年约影响物价上升 1 .5

个百分点。
②1997 年市场自发的涨价因素影

响物价上升约 3.5 % 左右。从目前情

况看，国内市场供求基本平稳，无论是

生产资料市场还是生活资料市场均不

存在引发物价大幅度上升的因素，在

国家执行适度 紧缩金融政策的情况

下，资金市场的供求也不会引发物价

的大幅度上涨。
③调价因素影响物价上升约 1 个

百分点。近两年，调价因素影响物价上

升幅度较小，1995 年约为 0 .2 个百分

点，1996 年约小于 0 .5 个百分点。1997

年调价影响可以适当加大一点，但以

不超过 1 个百分点为宜。
④农业对物价的影响是一个不确

定因素。如果农业收成为平常年景，则

农业对物价上升的影响比较温和，即

农业对物价呈中性的影响；如果农业

收成比较好，则对 1997 年抑制物价有

利，使市场自发涨价因素对物价上升

的作用减弱；但如果 1997 年农业收成

不好，则使市场自发涨价因素对物价

上升的作用强化。根据我国气候变化

对农业的影响规律，一般来讲，我国农

业呈“两丰两平一歉”的规律，而 1994、

1995 和 1996 年我国农业收成均比较

好，1997 年为平常年景的可能性较大，

农业对物价将呈中性的影响，按此推

测 ，1997年我国零售物价增幅约为

6 .0 % 左右。
（摘自《经济日报》1997 年 1 月 8 日）

文摘“国税”、“地税”

孰为先？

“国税”与“地税”孰先孰后，本不应

成为争执的话题，国家早有先“国税”后

“地税”的规定，但是实际执行过程中却

出现了有悖国家规定的“国税”让“地

税”之举，严重地影响了中央收入的及

时、足额入库，应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

视！

目前国 税 系统不仅担负着中央

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的征收任务，而

且还承担着部分地方税征收管理工

作。事实证明，国税部门对地方财政预

算平衡起着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作

用。同时对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起着积极促进作用。但在实际工作中，

各地党政部门，特别是某些领导干部，

没有正确摆正“国税”与“地税”位置，一

旦到了季末、年末，他们不管企业资金

是否紧张，更不问企业是否完成国税

收入，“近水楼台先得月”，不分青红皂

白先盛上自己的一 碗——地方税。使

国家收入滞后，甚至欠税现象有增无

减，严重地阻碍了国税工作的开展，究

其原因，有的地方所以做出先“地税”后

“国税”有悖国家规定之事，充分地说明

了他们本位思想严重，只顾本地区的局

部小利益，却不思国家之大局，没有摆

正国家和地方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有鉴于此，建议各地党政领导再不

要我行我素，应按国家规定行事。各地

国税、地税部门应多联系、多衔接、多沟

通和多配合，以国家利益大局为重，必

须把“国税”的征收入库放在优先地位，

加大征收力度，及时足额入库，增强中

央财政宏观调控能力，共同将税收工作

做得更好！

（摘自《中国改革报》1997 年 1 月 8 日

赵长宝  文）

文摘
我国国债期限种类单一的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国债在期限上种类仍主

要集中于中期国债，期限种类单一会带

来以下三个负面影响。
首先，短期国债的流动性较强，其

主要部分被商业银行所吸收；长期国债

则由于其安全性，吸收了诸如保险公

司、信托基金、储蓄银行等商业银行以

外机构的资金。资金持有者对金融资

产的需求是多样化的，且各不相同。国

债期限种类单一就限制了国债认购者

积极性的提高，限制了国债发行规模的

扩大。
其次，财政部门通过调整和变动国

债的种类构成（尤其是国债的期限种类

构成），进行国债的管理活动以实现其

宏观调控目标。银行部门则主要是通

过在公开市场上买卖各种政府债券，进

行公开市场业务来贯彻宏观货币政策

目标。建立和发展公开市场业务是财

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最佳结合点。我

国国债期限种类单一的现实，使财政部

门和银行部门为了执行宏观经济政策，

而在国债管理方面的合作缺少了必要

的基础条件。
第三，国债期限的长短对经济发展

具有不同的影响。一般说来，在实行经

济紧缩政策的时候，可以增加长期国债

的发行量；而在实行经济扩张政策的时

候，则可以扩大短期国债的发行量。这

样，通过调节国债的流动性，可以达到

抑制或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缺少短

期或长期国债就会限制国债作为宏观

调控工具的作用。
（摘自《经济管理》1997 年第 1 期  作者

  胡 坤  赵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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